门头沟区军庄镇人民政府2025年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一、执法主体情况

我镇行政执法主体名称为北京市门头沟区军庄镇人民政府，仅此唯一执法主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及市政府下放至基层的行政执法权限，开展本辖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二、执法岗位设置、执法人员在岗及执法力量投入情况

我镇内设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具体执法工作，共有具备执法资格人员6人。结合职权事项和执法实际，设置行政执法岗位数2个，其中A类2个。A类执法岗位核定人数5人，在岗5人。审查决定岗核定人数1人，在岗1人，岗位人员关联率100%，A岗人员参与执法率100%。配备日常执法用车1辆。
三、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情况

我镇行政职权事项共有492项，其中包括行政检查412项（含行政处罚384项，行政强制28项），公共服务80项。实际全年服务大厅共接待办事群众7500余人次，各项业务共办理6300余件。

四、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2025年初，我镇共有各类执法管理对象61家。根据全区一体化监管方案要求，年初共计划开展行政执法检查25项，3454件。实际因年初计划制定任务估值过高以及三季度进行过任务核减等因素，2025年实际开展执法检查1465件，总检查量相比去年降低57%，对同一企业实施行政检查的年度频次上限为6次，本级部署的专项检查计划实施的检查频次为4次，实际检查数量超出计划检查数量的有2项。本单位年度入企检查均严格遵循本级和上级公布的频次上限要求，不存在超上限检查情形。

五、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情况

2025年，我镇共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一般程序72起，罚款总计15万3500余元。

其中：规范市容环境各类违法行为30余起，处罚无照经营、店外经营、摆台设点、非法小广告、等违法行为共13起，罚款3300元。

处罚大气环境各类违法行动58起，罚款14万5200元，其中处罚施工工地类违法行动12起，罚款9万元，处罚运输车辆类无准运证件、车辆不符合要求等违法行为20起，罚款4万6000元，处罚乱倒垃圾13起，罚款3900元，处罚露天焚烧和露天烧烤13起，罚款5300元。

处罚城市道路违法行为1起，罚款5000元。

2025年全年，我镇共作出简易程序处罚20起，罚款400元，无不予处罚和行政强制案件。
六、投诉、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

2025年，我镇共接到各类举报1571件，其中涉及行政执法的有103件，举报内容涵盖市场环境秩序，露天焚烧，工地扰民，车辆遗撒，违法建设等多项内容。按照接诉即办原则要求，采用24小时值班执勤，联合执法加大巡查处罚力度等措施，共立案36起，处罚8起。采用亲自走访见面等工作制度方法，所有案件均得到有效办理和解决。

七、其他需要公示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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